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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0.1 为使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、场、厂等设施与城市发展

相适应，做到因地制宜、布局合理、技术先进、经济适用，

保障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安全高效运营，制定本规范。

1.0.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的

站、场、厂的工程设计。

1.0.3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、场、厂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

综合交通规划。

1.0.4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、场、厂的设计应有利于保障城

市道路公共交通畅通和安全，节约资源和用地。在需设置公

共交通设施的用地紧张地带，宜以立体布置为主， 并可进

行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。

1.0.5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、场、厂应与城市轨道交通、快

速公交和对外交通系统进行一体化设计。

1.0.6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、场、厂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

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2 车站

2.1 首 末 站

2.1.1 首末站应与旧城改造、新区开发、交通枢纽规划相

结合，并应与公路长途客运站、火车站、客运码头、航空

港以及其他城市公共交通方式相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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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首末站的设置应根据综合交通体系的道路网系统和

用地布局，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：

1 首末站应选择在紧靠客流集散点和道路客流主要方向的同侧；

2 首末站应临近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走廊，且应便于与其他客运

交通方式换乘；

3 首末站宜设置在居住区、商业区或文体中心等主要客流集散

点附近；

4 在火车站、客运码头、长途客运站、大型商业区、分区中心、

公园、体育馆、剧院等活动集聚地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点上，

宜设置多条线路共用的首末站；

5 长途客运站、火车站、客运码头主要出入口 100m 范围内应

设公共交通首末站；

6 0.7 万人～3 万人的居住小区宜设置首末站，3 万人以上的

居住区应设置首末站；

在设置无轨电车的首末站时，应根据电力供应的可能性和合理

性将首末站设置在靠近整流站的地方。

2.1.3 首末站的规模应按线路所配运营的车辆总数确定。

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1 线路所配运营车辆的总数宜考虑

线路的发展需要；

2 每辆标准车首末站用地面积应按 100m2～120m2 计算；其

中回车道、行车道和候车亭用地应按每辆标准车 20m2 计算；

办公用地含管理、调度、监控及职工休息、餐饮等， 应按每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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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车 2m2～3m2 计算；停车坪用地不应小于每辆标准车

58m2；绿化用地不宜小于用地面积的 20％。用地狭长或高低

错落等情况下，首末站用地面积应乘以 1．5 倍以上的用地

系数；

3 当首站不用作夜间停车时，用地面积应按该线路全部运营

车辆的 60％计算；当首站用作夜间停车时。用地面积应按

该线路全部运营车辆计算。首站办公用地面积不宜小于35m2；

4 末站用地面积应按线路全部运营车辆的 20％计算。末站办

公用地面积不宜小于20m2；

5 当环线线路首末站共用时，其用地应按本条 3、4 款合并

计算，办公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40m2；

6 首末站用地不宜小于 1000m2。

2.1.4 对有存车换乘需求的首末站，应另外增加自行车、

摩托车、小汽车的存车用地面积。

当首末站建有加油、加气设施时，其用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

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GB 50156 的要求另行核

算面积后加入首末站总用地面积中。

2.1.5 在设置无轨电车的首末站时，用地面积应乘以 1．2

的系数，并应同时考虑车辆转弯时的偏线距和架设触线网的

可能性。无轨电车首末站的折返能力，应与线路的通过能力

相匹配；两条及两条线路以上无轨电车共用一对架空触线的

路段，应使其发车频率与车站通过能力、交叉口架空触线的

通过能力相协调。无轨电车整流站的规模应根据其所服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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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型号和车数确定。整流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1.0km～

2．5km。一座整流站的用地面积不应大于 100m2。

2.1.6 首末站设施应符合表 2．1．7 的要求。

2.1.7

表 2．1．7 首末站设施

设 施
配 置

首 站末 站

信息设施
站 牌 √ √

区域地图、公交线路图 ○ ○

信息设施
公交时刻表 ○ ○

实时动态信息 ○ ○

便利设施

无障碍设施 √ √

候车亭 √ ○

站 台 √ ○

座 椅 ○ —

非机动车存放 √ ○

机动车停车换乘 ○ —

安全环保

候车廊 ○ ○

照 明 √ √

监 控 ○ —

消 防 √ ○

绿 化 √ ○

运营管理

站场管理室 ○ —

线路调度室 √ ○

智能监控室 ○ —

司机休息室 √ —

卫生间 √ ○

餐饮间 ○ ○

清洁用具杂务间 ○ ○

停车坪 √ ○

回车道 √ √

小修和低保 √ —

注：“√”表示应有的设施，“○”表示可选择的设施，“一”表示不设的设施。

2.1.8 首末站站内应按最大运营车辆的回转轨迹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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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车道，且道宽不应小于 7m。

2.1.9 远离停车场、保养场或有较大早班客运需求的首末站

应建供夜间停车的停车坪，停车坪内应有明显的车位标志、

行驶方向标志及其他运营标志。停车坪的坡度宜为0．3％～

0．5％。

2.1.10 首末站的入口和出口应分隔开，且必须设置明显的标志。

出入口宽度应为 7．5～ 10m。当站外道路的车行道宽度小于

14m 时，进出口宽度应增加 20％～25％。在出入口后退 2m

的通道中心线两侧各 60°范围内，应能目测到站内或站外

的车辆和行人。

2.1.11 首站应建候车亭，候车亭的设计应

符合下列规定： 1 候车亭设施必须防雨、

抗震、防风、防雷；

2 候车亭内应设置夜间照明装置；

3 候车亭高度不宜低于 2．5m，候车亭顶棚宽度不宜小于

1．5m，且与站台边线竖向缩进距离不应小于 0．25m；

4 候车亭的建筑式样、材料、颜色等可根据本地的建筑特点

和特定环境特征设计，宜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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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与外形美相结合。

2.1.12 站台长度不宜小于 35m，宽度不宜小于 2m，且应高

出地面 0．20m。首站站台应适量设置座椅。

2.1..13 首末站应在明显的位置设置站牌标志和发车显示装

置。站牌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公共交通标志 第 3

部分：公共汽电车站牌和路牌》GB／T 5845．3 的规定执行，

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普通站牌底边距地面不应小于 1700mm；集合站牌最上面

单元站牌的顶边距地面的距离不应大于 2200mm，最下面单

元站牌的底边距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400mm。

2 在站台设置站牌应符合站台的限界要求。在路边设置的站牌

时，牌面应与车行道垂直， 其侧边距路沿石的距离不应小于

300mm；牌面面向车行道的站牌，其牌面距路沿石的距离不应

小于 500mm。

2.1.14 首站可设置候车廊，廊长宜为 15m～20m。候车廊的

隔离护栏应采用不易变形、防腐蚀性能好、易清洗的材料制作，

隔离护栏与站台边线净距不得小于 0．25m。

2.1.15 首末站停车区的道路宜采用混凝土路面结构，当采用

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时， 应作抗车辙增强处理。候车区宜设

提示盲道和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。

2.1.16 首末站加油、加气合建站时，加油、加气站的设计应

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GB

50156 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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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7 电动汽车首末站应设置充电设施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交流／直流充电机

(站)》GB／T 18487．3 的规定。

2.1.18 首末站的照明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道路照明设

计标准》CJJ 45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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